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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商業會計法對資金流程的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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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相關法規及函釋
第9條商業之支出達一定金額者，應使用匯票、本票、支
票、劃撥、電匯、轉帳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支付工
具或方法，並載明受款人。

前項之一定金額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

※商業之支出超過新台幣壹佰萬元以上應使用匯票等支付工
具(經濟部84、10、28商222667號公告)

公告商業之支出超過新台幣壹佰萬元以上者，應使用匯票、
本票、支票、劃撥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支付工具或方
法，並載明受款人、並自民國85年元月1日起實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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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相關法規及函釋

※由銀行内部轉帳方式支付往來廠商款項尚符立法意旨(經濟
部85、5、22經85商字第85208225號函)

節約現金授受時間、避免錯誤及防止現金遺失、被竊之危
險，商業會計法第九條規定商業支出超過新台幣『壹佰萬
元以上』者，應使用票據等支付工具或方法為之，並載明
受款人。準此，由同銀行内部轉帳方式支付往來廠商款項，
受款人明確，且銀行内部保有完整審計轨跡，尚符立法意
旨。

壹、商業會計法對資金流程的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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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相關法規及函釋

※活期存款之取款條尚非商業會計法規定之支付工具(經濟部85、
5、31經85商字第85209034號函)

按活期存款之取款條係存款人向存款往來之金融機構以本身
名義行使提取款項之意思表示，並不具票據流通轉讓等功能，
尚非商業會計法第九條規定之支付工具。惟如以活期存款取
款條轉帳支付銀行借款、利息、銀行開狀等，因受款人明確，
且銀行内部保有完整審計軌跡，應認尚符該條規定之立法意
旨。

壹、商業會計法對資金流程的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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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商業不問所營業務性質為何其支出超過新台幣壹佰萬元以上
者均應使用票據等支付工具(經濟部85、10、1經85商字第
85217444號函)

二、按商業會計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「商業之支出超過一定金
額以上者，應使用匯票、本票、支票、劃撥或其他經主管
機關核定之支付工具或方法，並載明受款人。」所規範者
為「商業之支出」，是以，不問商業所營業務性質為何，
其支出超過新台幣壹佰萬元以上者，均應依前述規定辦理。

壹、商業會計法對資金流程的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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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稱信用狀者，謂銀行受客戶之委任，通知並授權指定受益
人，在其履行約定條件後，得依照一定款式，開發一定金
額以内之匯票或其他憑証，由該行或其指定之代理銀行負
責承兌或付款人之文書(銀行法第十六條參照)，故信用狀
尚非具流通轉讓之支付工具。惟其性質係商業委託銀行，
於指定受益人履行約定條件後，開發一定金額以内之匯票
或其他憑証，並由銀行負責承兌或付款，因受款人明確，
且由銀行開發匯票或其他憑証並負責承兌或付款，應可認
係商業會計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之支付方法。

壹、商業會計法對資金流程的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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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從事貴金屬買賣之商業其支出仍應受商業會計法第九條規範
(經濟部85、11、13經85商字第85033979號函)

四、前述之規定，係規範「商業(含公司組織及獨資、合夥之行
號)之支出」而言，有關貴會所稱「黃金交易不收個人支票
之市場現實」乙節，就賣方言之，屬營業收入，則不受該
條文之限制；買方若為公司行號，則其支出仍得以銀行保
付支票、銀行本票等為之；買方若為自然人之個人，則其
支出非屬商業之支出，亦不受該條文之限制。該條文之施
行，應不致於「強行要求業者收受支票」，亦不致於封殺
金銀珠寶業之生存空間。

壹、商業會計法對資金流程的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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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違反商業會計法之罰則：

(1)商業會計法第71條規定。

商業負責人、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
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
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下罰金：

壹、商業會計法對資金流程的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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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違反商業會計法之罰則：

(1)商業會計法第71條規定。

一、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，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。

二、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、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。

三、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、會計帳簿報表内容或毀損其
頁數。

四、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，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
實之結果。

五、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，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
生不實之結果。

(增資；OBU；分散列薪資)

壹、商業會計法對資金流程的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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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違反商業會計法之罰則：

(2)商業會計法第72條規定。

使用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料之商業，其前條所列人
員或以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料之有關人員有下列情
事之一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
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下罰金：

壹、商業會計法對資金流程的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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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違反商業會計法之罰則：

(2)商業會計法第72條規定。

一、故意登錄或輸入不實資料。

二、故意毀損、滅失、塗改貯存體之會計資料，致
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。

三、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登錄，致使財務報表發
生不實之結果。

四、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，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
表發生不實之結果。

壹、商業會計法對資金流程的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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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條文解讀分析

(1)超過一定金額：100萬(含本數≧100萬)(方式：匯票、
本票、支票)(僅規範支出；未規定收入)=＞相對

若採用化整為零方式，分數天而使金額低於100萬，
是否合法?

(方式：匯票、本票、支票)
(交易付款日之規範)

壹、商業會計法對資金流程的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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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約定依合約

未約定，則依交易狀況。

若當日一筆進貨$140萬，支付方式分析如下：

1.二筆：80萬(現金)；80萬(現金)

2.二筆：120萬(支票)；60萬(現金)

3.一筆：160萬(現金)(私人)(向股東借入)(非商業支出)

壹、商業會計法對資金流程的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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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其他合法工具：銀行内部轉帳、活期存款轉帳支付利
息、銀行貸款、信用狀開立。

(3)不合法工具：活期存款取款條超過法定金額(不具流
通性，未有連續效果)

(4)現金獎金110萬(内部事項)

壹、商業會計法對資金流程的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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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金流合法性－商會法

1.交易實體存在

2.實體V.S.金流符合

3.合法憑證

4.憑證+金流

5.支付工具

壹、商業會計法對資金流程的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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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洗錢防制法對資金流程之相關規定

一、相關法規及函釋

第7條金融機構對於單筆達「新台幣50萬」以上通貨交易，
應確認客戶身分及留存交易記錄。並應於5日内向調查局
「申報」。違反規定者，處新台幣20萬以上，100萬以下
之罰鍰。

第8條金融機構對「疑似洗錢之交易」，應確認客戶身分
及留存交易記錄，並於10個營業日内向調查局「通報」。

違反規定者，除非能證明所屬從業人員無故意或過失，否
則處新台幣20萬以上，100萬以下之罰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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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重點解析

(一)個人或公司金流金額限制

(1)個人或公司、團體每筆50萬元以上申報(匯入、匯出)

(2)公司行號累計<5000萬美元(每年)

個人團體累計<500萬美元(每年)

非居住者每筆<10萬美元

得自由匯入、出

貳、洗錢防制法對資金流程之相關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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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重點解析

(3)公司行號每筆100萬美元以上

個人團體每筆50萬美元以上

則應檢具相關合約等

(4)公司行號累計>5000萬美元(每年)

個人團體累計>500萬美元(每年)

非居住者每筆>10萬美元

則通報先行核准

貳、洗錢防制法對資金流程之相關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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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資金帳戶異常管理要點(境内)

1.帳戶存入大額，惟與個人身份、收入、或與企業營業
規模顯不相當，與營業性質、活動無關之存款或資
金。

2.久未使用之銀行金融帳戶，突存入大額現金，且又迅
速移轉者。

3.開戶後馬上存入大額與個人身份、收入或與企業規模
顯不相當，或與企業性質、活動無關之存款，且又
立即移轉者。

4.密集存入『多筆小額』款項，並立即大額提領或分次
提領，且每次均另留存象徵性餘額者。

貳、洗錢防制法對資金流程之相關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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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洗錢防制法對資金流程之相關規定

(二)資金帳戶異常管理要點(境内)

5.企業開設『多個帳戶』且經常於該等帳戶間作大額資
金移轉者。

6.企業經常要求金融機構以『現金處理』有關交易流程
者。

7.帳戶每筆存、提金額相當且存、提相鉅期間均不長。

8.經常將小額鈔票『兌換』成大額鈔票或反之。

9.突然償還大額借款、貸款，而『無法舉證合理之還款
來源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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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洗錢防制法對資金流程之相關規定

(二)資金帳戶異常管理要點(境内)

10.經常替他人或由不同的『第三人』存大筆款項入特
定帳戶。

11.經常有多筆『略低於』如49萬等，必須申報之金額
標準存入帳戶後，再委託電匯至其他城市或地區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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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洗錢防制法對資金流程之相關規定

(三)外匯資金管理要點(境外)

1.自開曼群島、巴哈馬群島、中南半島、香港等洗錢活
動猖獗的地區匯入大額資金，數日後即行匯出。

2.國内直接匯入以上各地區，其交易與企業之業務無關
者。

3.對結購大額外匯，但用途交代不清或與其收入、身份
及業務活動無關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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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行政法規規定

(一)國外投資規定

1.國外投資或技術合作協助及輔導辦法
2.國外投資申報處理要點

(二)對大陸投資規定

1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技術合作許可辦法
2.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技術合作審查原則
3.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貿易許可辦法
4.在大陸地區從事商業行為許可辦法

參、政府資金流程管理要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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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政府資金流程管理要點

一、行政法規規定

(二)對大陸投資規定

4.在大陸地區從事商業行為許可辦法
5.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
6.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投資許可辦法令
7.大陸地區人民來投投資業別項目
8.大陸地區之營利事業在台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許可辦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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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政府資金流程管理要點

一、行政法規規定

(三)對港澳地區投資規定(不課、視同境外所得)

1.香港澳門關係條例

2. 對港澳投資或技術合作審核處理辦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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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政府資金流程管理要點

一、行政法規規定

(四)對匯出、匯入及管制規定

1.管理外匯條例
2.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
3.銀行業辦理外匯管理辦法
4.銀行業辦理外匯業務作業規範
5.銀行業輔導客戶申報外匯收支或交易應注意事項：
6.銀行業受理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結匯案件應確認事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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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政府資金流程管理要點

一、行政法規規定

(四)對匯出、匯入及管制規定

7.銀行業受理民營事業中長期外債結匯事件
8.銀行業受理對大陸地區匯出匯款案件[匯款目的]
9.銀行業受理直接投資結匯案件應確認事項
10.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金融業務往來文件許可辦法
11.國際金融業務條例
12.台灣地區金融業務往來許可辦法
13.洗錢防制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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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疑似洗錢申報門檻降至50萬

金融機構若發現客戶有下列情況，應該先確認客戶身份及
留存交易記錄憑證，並向法務部通報。首先是同一帳戶在
同一營業日的現金存提款交易達一定金額以上，且該交易
與客戶的身分、收入顯不相當；其次為同一客戶在同一櫃
臺一次辦理多筆現金存提款交易，累計達一定金額，且與
客戶的身分、收入顯不相當。

第三是同一客戶於同一櫃檯一次以現金分多筆匯出、或要
求開立票據、申購可轉讓定存單、旅行支票獲其他有價證
券，合計達一定金額以上，無法說明合理用途者。

肆、政府及金融體系易遭通報查核案例及條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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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政府啟動大數據查稅

財長專訪／蘇建榮：用AI、大數據找稅源

稅制結構的調整是一大重點，同時如何抓住流失的稅基也
是關鍵。蘇建榮表示，除了下會期推出許多稅法修正案外，
財政部也透過AI人工智慧、大數據找稅源，精進選案查核
能力，鎖定網路交易、地下經濟。

肆、政府及金融體系易遭通報查核案例及條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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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政府及金融體系易遭通報查核案例及條件

(二)政府啟動大數據查稅

財政部發布「大數據查稅系統」，其實透過更新「選案查
核的電腦軟體」系統，強化既有的「通報系統」與「勾稽
系統」，以提高選案查核的精準度。其中，「通報系統」
包括的單位有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、商業司、交通部
管的監理所、財政部下轄的海關、地方稅捐機關、財產資
料中心、内政部負責的戶籍機關、縣市政府、地政機關、
建設局、中央銀行外匯局、金管會監管的證券交易所、聯
合信用卡中心、各金融機構、司法院下轄的各級法院、法
務部調查局移送、及個人檢舉資料、乃至衛生署下轄的中
央健保局等「勾稽系統，則包括以下各種資料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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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政府及金融體系易遭通報查核案例及條件

(二)政府啟動大數據查稅

信用卡刷卡資料、海關報關資料、法院公證資料、公司設
立股東名冊、財產歸戶清單、財產異常變動資料、所得異
常變動資料、匯出匯入外幣資料、個人現金增資資料、個
人證券開戶資料、個人存款資料、交易傳票資料、死亡除
籍資料、即時戶籍資料、土地增收補償清冊、區段徵收重
劃清冊、不動產過戶資料、土地增值資料、證券交易資料、
以及重大查緝案件等。

最近幾年，財政部已經陸續從前述「通報系統」和「勾稽
系統」中，過濾資料，選案進行查稅，未來會致力於提升
選案查核的技術與稅務行政能力，以全面打擊逃漏稅，進
而增加國庫稅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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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政府及金融體系易遭通報查核案例及條件

(二)政府啟動大數據查稅

目前已被財政部鎖定的查稅對象包括：

(一)每年匯款海外累計30萬美金者以上者
(二)國内保險年繳保費50萬台幣以上者
(三)未成年人戶頭卻有巨額存款的小富翁
(四)以三角移轉、交叉移轉及假買賣方式移轉不動產與股票
(五)以人頭移轉方式，降低資產總額，減少利息所得者
(六)以公司名義分次轉讓給下一代者
(七)股票即將上市前以低價轉讓股票者
(八)二十五歲以下，且名下資產達1000萬以上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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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政府及金融體系易遭通報查核案例及條件

(二)政府啟動大數據查稅

目前已被財政部鎖定的查稅對象包括：

(九)六十五歲以上，且其名下資產急速下降或利息所得變低者
(十)銀行存款有巨額變動者
(十一)土地徵收補償款流向不明者
(十二)當年度大量移轉有價證券者
(十三)製造假債務者

隨著財政部建立的「通報系統」與「勾稽系統」嚴密的交織查
核，配合選案查稅的技術提升，將讓以往許多用保險、或其他
商品進行節稅規劃的大戶，面臨可能被鎖定查稅的窘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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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匯款資料庫(匯入、出資料)(匯款目的)

個人海外所得今(99)年起納入最低稅負制，媒體報導，龐
大避稅資金潮趕在去年底匯回台灣並投入房市、股市。多
位會計師提醒，今年起，個人匯回資金要有準備，中央銀
行握有經由銀行的匯出入資金資料，匯回的海外資金有可
能被國稅局當成海外所得。

中央銀行確實有一個個人匯出入的歸戶資料庫。央行要求
銀行，凡是匯出、匯入超過新台幣50萬元以上者，都要申
報給中央銀行。個人匯出入資料，會被依身分證字號歸戶。

肆、政府及金融體系易遭通報查核案例及條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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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匯款資料庫(匯入、出資料)(匯款目的)

綜上不管是匯出或匯入，銀行都會要求個人填寫一式三份
的文件，一份給匯款人，一份由銀行保留，另一份會交給
央行。央行就是根據匯款人、收款人填寫的文件内容建檔。
但這個資料庫並不是為了掌握個人資料，而是為了製作國
際收支之用，央行每季都會公布國際收支資料。例如A先
生匯出款投資美國股市，這筆匯款會被歸類於資本帳下。

肆、政府及金融體系易遭通報查核案例及條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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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國內資金流程查核方式及因應分析

(一)納稅人基本資料蒐集

1.納稅義務人及其親屬資料蒐集。(直系、旁系)
2.公司股東資料蒐集：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股東資料，積極
掌控關係人名單。

3.各類所得資料蒐集各年度綜所稅核定資料比較營利、薪
資、利息(NCD)及財交所得等異動情形。

4.財產總歸戶資料蒐集：
(1)比較各年度土地、房屋、投資及車輛異動情形。
(2)稅捐處調閱土地及房屋稅籍異動前後之資料。
(3)地政機關之地號異動登記資料。
(4)經濟部(資本額5億以上)各年度股權異動情形。

5.外匯資料蒐集：定期鉅額匯入(匯出)資料通報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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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國內資金流程查核方式及因應分析

(二) 案件異常樣態

A.公司：

1.營利事業涉嫌漏報銷貨收入：
期末存貨偏高？行業特性考量是否有外圍帳戶、存入票款
金額或收取現金。

2.虛報進項稅額及並虛增成本：
買賣雙方是否是價金支付？資金是否回流？不實進項己列
報銷貨成本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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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國內資金流程查核方式及因應分析

(二) 案件異常樣態

B.個人：

1.個人利息鉅額變動：
分析、比較納稅義務人(或被繼承人)與其關係人於金融機構
不同年度異動情形，查核資金(來源)去路，是否購入基金、
NCD、債券附買回或匯至國外投資理財？或他人帳戶？

2.財產驟增(或驟減)(年經或年長)：
財產(土地、房屋、股票等)異動資金(來源)去路，提現；開
立台支或匯至國外投資理財、NDC購買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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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國內資金流程查核方式及因應分析

(三)透過銀行資料蒐集整

1.調閱查核銀行交易資料相關函釋規定：

稽徵機關向銀行查詢客戶資料應否報准之處理原則(財政部
賦稅署95.7.7台稅六發字第09504529490號函)

檢送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95年6月7日銀局(一)
字第09510002220號函送該局召開「研商財政部70年12月3
日(70)台財稅第40060號函有關資金往來之執行疑義」會議
紀錄乙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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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國內資金流程查核方式及因應分析

(三)透過銀行資料蒐集整

會議結論：有關稅捐稽徵機關因課稅需要，依據稅捐稽徵
法第30條規定，向各金融機構查詢納稅義務人有關資料及
同案衍生應查核其他帳戶資料之處理原則如下：

1.應報經財政部核准者：納稅義務人與銀行間之資金往來
紀錄涉及第三人者。

2.由各區國稅局首長核定(由局長決行)發函向銀行查詢者：

1.向兼營票券商、證券經紀商之銀行，查詢納稅義務人
於一定期間之買賣債、票券及有價證券之交易紀錄及相
關憑證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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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國內資金流程查核方式及因應分析

(三)透過銀行資料蒐集整

2.依(一)報經財政部核准查詢資金往來紀錄案件，其同案
因衍生之應查核帳戶(包括：同案受查詢之納稅義務人於
同一家銀行或在其他銀行之往來帳戶：同案同一銀行另
發現與受查詢之納稅義務人有往來之第三人帳戶)。

3.由稅捐稽徵機關發函直接向銀行查詢者(查詢上開(一)(二)
項以外之資料)：
1.納稅義務人於銀行開戶之基本資料、特定時點之帳戶

(含存、放款)餘額。
2.被繼承人及其生存配偶於「繼承事實發生日」之銀行
存、放款餘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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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國內資金流程查核方式及因應分析

(三)透過銀行資料蒐集整

3.為強制執行欠稅人之不動產，向銀行查詢欠稅人不
動產設定抵押貸款情形。

4.同案衍生須查核與納稅義務人有往來之第三人於不同銀
行資料時，稅捐稽機徵關應另依上述(一)至(三)處理原則
辦理。
(1)向金融機構調查資金往來紀錄應一律報經財政部核准。

(財政部70.12.03台財稅第40060號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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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國內資金流程查核方式及因應分析

(三)透過銀行資料蒐集整

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人員(編者註：現行法
修正為：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指定之調查
人員)，依稅捐稽徵法第30條規定，向各金融機構調
查納稅義務人與各該金融機構之資金往來紀錄，以
作為課稅資料時，應一律報經本部核准後，始得向
金融機構進行調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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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國內資金流程查核方式及因應分析

(三)透過銀行資料蒐集整

(2)向郵政儲金機關調查劃撥帳戶紀錄應報經財政部核准後
辦理。(財政部71.01.29台財稅第30607號函)
稅捐稽徵機關依稅捐稽徵法第30條規定，向郵政儲金機
關(已改為臺灣郵政股份有限公司)調查與納稅義務人有
關之郵政劃撥帳戶紀錄，以作為課稅資料時，仍應報經
本部核准後辦理。

(3)稽徵機關向保險機構調查要保人等往來紀錄毋庸報部核
准。(財政部81.11.04台財稅第810839538號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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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國內資金流程查核方式及因應分析

(三)透過銀行資料蒐集整

主旨：
稅捐稽徵機關為調查課稅資料，依稅捐稽徵法第30條規定，
向保險機構調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往來紀錄時，毋庸報
經本部核准。

說明：
二、查本部70/12/03台財稅第40060號函規定，係專指稅捐

稽徵機關或本部指定之人員(註：現行法修正為：稅
捐稽徵機關或本部賦稅署指定之調查人員)依據稅捐
稽徵法第30條規定，向各金融機構調查納稅義務人與
各該金融機構之「資金往來紀錄」，以作為課稅資料
時，應報經本部核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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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國內資金流程查核方式及因應分析

(三)透過銀行資料蒐集整

說明：
如向各金融機構調查之資料，未涉及「資金往來紀
錄」，尚不受該函規定限制。

三、保險業固為特種金融業之一種，惟保險機構與要保人
或被保險人之往來紀錄，屬出售保險商品之買賣紀錄，
並不涉及客戶之資金往來資料，尚無上開部函之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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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國內資金流程查核方式及因應分析

(三)透過銀行資料蒐集整

2.依行政院金管會94.6.3金管銀(五)字第0940012722號函規
定：稅務機關與關稅總局依法調查OBU之客戶資料，應
逐案報經本會同意後，始得函請銀行OBU配合辦理。

3. 96.7.4台財稅字第09604518350號函：有關稅務及關務，
每一案涉案往來金額達NT5,000萬元及NT1,000萬元以上，
〔檢舉案有具體事證且經適當查證，無金額限制〕；同
案如有其他衍生帳戶涉及OBU帳戶，應另案敘明前案案
情及金監會同意函文號，函請該會同意後再行調查，各
單位應建立管制機制並嚴守秘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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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國內資金流程查核方式及因應分析

(四)、資金流程查核因應分析

(一)個人與公司、個人與個人或家族資金往來因應方式
1.二親等以内親屬間：

(1)主張借貸者，經查核資金流程或事證顯示借貸
主要判斷：
1.資金借貸：應有設定抵押權；償還期限合理；
於查獲前已部分償還；或有按一般利率水準
支付利息。

2.借款人所得、財產等資料，有足夠償債能力。
3.借款人能明確交代借款原因及用途必要性。
4.其他。(負負擔贈與或借貸應注意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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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國內資金流程查核方式及因應分析

(四)、資金流程查核因應分析

(一)個人與公司、個人與個人或家族資金往來因應方式
1.二親等以内親屬間：

(2)主張分散所得或借用人頭者，經查核資金流程
或列舉之事證顯示該資金之使用、收益、處分
權仍屬出資者所有，可按综合所得稅分散所得
規定重新核課並限期轉正。
1.資金由出資者管理或運用於其本身事務。
2.資金孽息、收益確有轉匯回出資者或由其自
行支用支配。

3.查獲前雙方資金往來頻繁，流向人頭之資金
常有回流情形者。

4.其他具體事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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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國內資金流程查核方式及因應分析

(四)、資金流程查核因應分析

(一)個人與公司、個人與個人或家族資金往來因應方式
1.二親等以内親屬間：

(3)除有符合上列兩點外，其餘在查獲前所轉存資金
仍未轉回者，依查獲事證分別按遺產及贈與稅
法第4條或第5條規定核課贈與稅。

2.非二親等以内親屬間:查證方向依序為分散所得(或
借用人頭)、借資關係，經查證未能釐清確實轉存
原因者，認屬其經濟活動(如投資、買賣等)，不予
課稅。如當事人主主張贈與關係或查獲當事人雙
方具有特殊密切關係及事證顯示贈與關係確實者，
可予以核課贈契稅。



52

伍、國內資金流程查核方式及因應分析

(四)、資金流程查核因應分析

(一)個人與公司、個人與個人或家族資金往來因應方式
3.個人與公司之間(境内＋境外)
4.個人與家族企業間：依家族企業(出資者為負責人
或股東均為配偶及直系血親之家族公司)帳載憑證
或經查核資金流程顯示其帳載確實者，可予核認，
不予課稅。

5.資金查證方向：
1.關係企業帳載負債(應付款項、股東往來)或增資。
2.個人與家族企業間有買賣交易情事。
3.查獲前個人與家族企業間互有資金往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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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國內資金流程查核方式及因應分析

(四)、資金流程查核因應分析

(一)個人與公司、個人與個人或家族資金往來因應方式

5.資金查證方向：
4.如家族企業使用該資金但未帳載且至查獲的仍
未返還出資者，依查獲事證，可按遺產及贈與
稅法規定核課稅捐

5.如家族企業出借該資金予個人但未帳載且至查
獲的仍未返還出資者，依查獲事證，可按所得
稅法第4條第1項第17款但書規定，取自營利事
業之贈與予以核課所得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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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國內資金流程查核方式及因應分析

(四)、資金流程查核因應分析

(二)稅負考量方向:
1.稅負核課方向

(1)综所稅(個人營業行為)(個人所得漏列)
(2)營所稅+營業稅(境外、境内)
(3)贈與稅

2.徵納雙方手段
(1)徵方：查金流(查前三年、前五年)。
(2)納方：不提供任何資料。

3.收入：
金流+人證；金流+物證+人證費用、成本：金流+物
證+人證；金流+人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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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海外資金查核方式

我國自95年度起實施「所得基本稅額條例」，目的是為了
讓一些所得很高但繳稅金額較低甚至不用繳稅的人，至少
應繳納基本的所得稅(即基本稅額)，以促進租稅公平。依
該條例第12條規定，個人海外所得應自99年1月1日起納入
課稅。

個人海外所得納入課稅的原因，主要是目前我國綜合所得
稅只對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課稅，海外所得無須課稅，因此，
國人將資金移往海外投資，在海外賺取的所得不用缴稅，
不僅不公平，亦導致資金外流。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將個人
海外所得納入課稅，可缩小中華民國來源所得及海外所得
間的課稅差異，符合租稅公平與量能課稅原則，並與國際
做法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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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海外資金查核方式

一、個人海外所得之範圍:

海外所得係指所得稅法第8條規定中華民國來源所得及臺
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規定大陸地區來源所得
以外之所得。

二、個人海外所得之項目或類別:

為利於計算，個人海外所得之項目或類別與中華民國來源
所得相同，也是分為類，包括海外之

(一)營利所得
(二)執行業務所得
(三)薪資所得
(四)利息所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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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海外資金查核方式

二、個人海外所得之項目或類別:

為利於計算，個人海外所得之項目或類別與中華民國來
源所得相同，也是分為類，包括海外之

(五)租賃所得及權利金所得
(六)自力耕作、漁、牧、林、礦所得
(七)財產交易所得
(八)競技、競赛及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
(九)退職所得及
(十)其他所得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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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海外資金查核方式

三、申報海外所得時，可否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？

個人申報海外之一時貿易盈餘、執行業務所得、租賃所
得、權利金所得、自力耕作、漁、牧、林、礦所得、財
產交易所得、競技、競賽及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及其
他所得時，得以其收入額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
為所得額。

(一)申報海外所得時，如未能提出成本及必要費用之證明，
應如何計算所得額？

申報海外所得時，未能提出成本及必要費用證明文件
者，得比照同類中華民國來源所得，適用財政部核定
之成本及必要費用標準，計算所得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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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海外資金查核方式

三、申報海外所得時，可否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？

(二)財政部核定有成本及必要費用減除標準者有那些所得？

1.個人一時貿易盈餘按收入之94%減除成本及費用。
2.各年度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。
3.各年度財產租賃必要損耗及費用標準。
4.土地供他人開採礦石，按權利金收入10%減除必要
損耗。

5.各年度自力耕作漁林牧收入成本及必要費用標準。
6.各年度私人辦理補習班托兒所幼稚園與養護療養院
所成本及必要費用標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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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報海外所得時，可否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？

(三)海外財產交易無法提出成本費用，如何計算所得？

1.不動產按實際成交價格之12%，計算所得額。
2.有價證券按實際成交價格之20%，計算所得額。
3.以專利權或專門技術讓與，取得之對價為現金或公
司股份者，按取得現金或公司股份認股金額之70%，
計算所得

4.以專利權或專門技術讓與，取得之對價為公司發行
之認股權憑證者，應於行使認股權時，按執行權利
日標的股票時價超過認股價格之差額之70%，計算
所得額。

5.其餘財產按實際成交價格之20%，計算所得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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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海外資金查核方式

四、海外所得可能稽查方式

(一)國稅局可能稽查的管道如下：
1.中央銀行結匯資料(結售)、(結購)(為主要方式)
2.透過金融機構結匯投資國外有價證券的銀行資料
3.外國公開資訊(紙上公司、境外網站等)
4.國稅局過去稽查的記錄
5.投審會對外投資核備相關資料
6.其他(如檢舉、公司網站等)
7.50萬元以上的海外所得金融機構會通報給國稅局

稅務機關要求金融機構(國内的信託業者、證券商、銀行總
行的負責人)應於每年2月底前，向所在地國稅局提供前一
年度投資人透過該金融機構取得總額在新台幣50萬元以上
的海外所得資料。金融機構應提供的資料包括投資人的姓
名、海外所得金額、國外已納所得稅額及其所得性質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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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海外資金查核方式

五、海外所得與投資、置產等稅務分析

(一)境内申報所得稅多寡思考：
1.所得100萬，稅13%
100萬X13%=13萬
(13萬÷0.2)＋670萬＝可匯入境外款項

2.所得800萬，稅40%
800萬X40%＝320萬
(320萬÷0.2)＋670萬＝可匯入境外款項

結論：境内所得愈高，匯入境外所得可逾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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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海外資金查核方式

五、海外所得與投資、置產等稅務分析

(二)投資、置產架構分析
1.資金不匯回:「境外資金進行境外投資」

2.資金匯回:「境外資金進行境内投資」
(1)持用個人名義回台投資、置產
(2)持用境外公司名義回台投資、置產

3.資金匯出:「境内資金進行境外投資」
(1)個人名義
(2)境内公司名義



64

陸、海外資金查核方式

六、匯入款項時對海外所得考量重點

(一)居住者身份之判斷

(二)匯入時點
1.所得實現時點
2.所得產生原始年度

(三)成本舉證方式

(四)申報與否考量(申報為所得)

(五)匯款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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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海外資金查核方式

七、實際所得資金滯留至海外-反避稅條款

一、相關法規
所得稅第43之3條自一百零四年度起，營利事業直接
或間接持有符合一定條件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
關係企業半數以上資本或對該關係企業具有重大影
響力者，應依該關係企業當年度盈餘，按其持有該
關係企業資本之比率，認列投資收益，計入當年度
所得額課稅:營利事業實際獲配該關係企業股利或盈
餘時，於已認列投資收益範圍内，不計入所得額課
稅，超過已認列投資收益部分，應於獲配年度計入
所得額課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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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海外資金查核方式

七、實際所得資金滯留至海外-反避稅條款

一、相關法規

前項之一定條件、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關係企業、
資本、具有重大影響力之範圍、認列投資收益、不
計入所得額課稅、國外稅額扣抵範圍與計算方法及
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財政部定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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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
一、為避免我國營利事業(母公司)將盈餘實現於位在未課所得

稅或所得稅率較我國為低之租稅庇護所(Tax Haven)國家或
地區之國外關係企業(子公司)，並藉盈餘保留不分配以規
避我國所得稅負，爰參考國際間其他國家之受控外國公司
法則，故增訂。

二、第一項定明營利事業持有符合一定條件之總機構在我國
境外關係企業半數以上資本或對該關係企業具有重大影響
力者，應採權益法認列國外投資收益，另為避免重複課稅，
該總機構在我國境外關係企業實際分配盈餘時，免再重複
計入所得額課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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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
三、 第一項之一定條件、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關係企業、

資本、具有重大影響力之範圍、認列投資收益、不計入所
得額課稅、國外稅額扣抵範圍與計算方法及其他應遵行事
項，於第二項授權由財政部參酌國際間慣例以辦法定之:關
係企業之定義將參照公司法§369-1〜§369-3、財務會計準
則第五號、第六號公報、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轉訂
價查核準則第三條、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營利事業對關
係人負債之利息支出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查核辦法第三條
於該辦法中訂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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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海外資金查核方式

註：

所得稅法第43之4 自一百零四年度起，依外國法律設
立，實際管理處所在中華民國境内之營利事業，應視為總
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内之營利事業，依本法規定課徵營利事
業所得稅。

前項所稱實際管理處所，指營利事業實際作成其整體營業
所必須之主要管理及商業決策之處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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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海外資金查核方式

※按實際管理處所(Place of Effective，以下簡稱PEM)認定營利
事業居住者身分已為國際潮流及趨勢，目的在避免營利事
業於租稅庇護所國家或地區設立紙上公司，藉納稅義務人
居住者身分之轉換規避屬人主義(即境内外所得合併課稅)
之適用，以減少納稅義務。考量採前開認定原則之國家對
PEM在該國之營利事業適用屬人主義課稅，除可維護其稅
收外，並可透過居住者身分之認定，讓該等營利事業適用
該國與其他國家簽署之租稅協定，爰參照上開作法，增訂
營利事業之PEM在我國境内者，視為總機構在我國境内之
營利事業(即我國居住者)，依本法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
稅，並得適用我國與其他國家簽署之租稅協定，俾與國際
接軌，並維租稅公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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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公司名義或個人名義設立控股公司查核要點
一般中小企業投資大陸或其他第三地區公司，甚至為了
調節損益而成立免稅天堂控投公司，不論其設立宗旨為
何或是經由投審會報備，皆要注意，控股公司是否真實
運作？人員雇用？實際營業所在地？
1.已匯回源自大陸所得：應自行申報每年度综所稅(個人
投資)或營所稅

2.已匯回源自第三地區所得：應自行申報每年度最低稅負
(個人)或營所稅(非免稅)

3.未匯回時，可能運用查核臺灣公司營所稅時，資料曝光
(關企交易)，甚至利用網站資料，可查詢境外公司情況

4.開戶營業地點亦重要：
調節台灣公司損益：開戶香港。
調節大陸公司損益：開戶台灣。



7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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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大多的中小企業屬一人公司或家族企業，此類公司銀
行帳戶常與股東個人間有混用的情況發生，在資產負債表
的表達上會以「股東往來」表示，而股東往來屬資產負債
共同項目，若為公司將資金借予股東或他人，則對公司而
言屬於債權的一種，會列在資產負債表的「流動資產」項
下；反之，則為股東將資金借給公司，對公司而言為一種
債務，列在資產負債表的「流動負債」項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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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流動資產項下的「股東往來」

係將公司資金轉出至個人帳戶，公司銀行存款因此不足，
導致公司帳上產生借貸方的差額，故帳上可能因此有股東
往來、其他應收款或暫收款等會計項目。而依據《所得稅
法》第二十四條之三規定，若將公司資金以無償方式貸予
股東或他人，而未收取利息，或是雖然有收取利息，但約
定利率偏低者，除屬預之職工薪資者外，其餘情況均設算
公司利息收入課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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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流動負債項下的「股東往來」

股東往來在負債類，其實就是表示公司資金不足，因此股
東將資金借予公司，若公司未實際支付股東利息，原則上
可以不用設算利息，而因股東未收到利息，所以股東於申
報個人綜合所得稅時也無須申報此筆利息收入；相反的，
若股東實際有收取利息，其因屬於非金融業之營業人，因
同業往來或財務調度的利息收入免開立統一發票，並免徵
營業稅，惟仍應依所得稅法第88條規定辦理扣繳。

※須注意若貸方的股東往來金額龐大，將可能使流動比率
偏低、負債比率偏高，因而不利公司辦理銀行貸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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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資本額過低
現行法規在設立公司的要求上已無最低資本額限制，然而
過低的資金使公司設立後的相關費用有付不出來的情況發
生，如:進貨、薪資、租金、水電費等等，因此為避免此情
況發生，建議在設立公司時，因先將公司6個月內可能發
生的相關費用算入；若公司設立之後，資金仍有不足的情
況發生時，建議應以現金增資方式取代股東代墊。

2.漏報收入
公司年年虧損使得公司銀行存款不足以支付公司的相關費
用，故由股東代墊款項，因此導致股東往來年年不斷增加。
然而，年年虧損股東卻願意一再掏錢出來，其背後是否是
因為漏開立銷貨發票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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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虛列費用
公司虛增費用或將私人費用列報公司費用入帳，導致公司
收入及資金不敷支付費用，使貸方股東往來餘額越來越大。

許多中小企業主都會選擇保留盈餘不分配。然而，企業主
生活及投資理財會用到錢，選擇盈餘不分配，可能將發生
公司帳混用的情形，資金流向若被國稅局掌握，便產生查
稅風險，這部分小心稅局查核公司的股東往來科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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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、法令上對股東資金借貸之相關規定及限制:

1.公司法第十五條規定：公司之資金，除有下列各款情
形外，「不得」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：
(1)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業務往來者。
(2)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。融資

金額不得超過貸與企業淨值的百分之四十。

公司負責人違反前項規定時，應與借用人連帶負返還責
任；如公司受有損害者，亦應由其負損害賠償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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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、法令上對股東資金借貸之相關規定及限制:

2.商業會計法第九條:商業之支出達一定金額(經濟部８
５１００１商第８５２１７４４４號及經濟部８４１
０２８商第２２２６６７號兩號函令規定為新臺幣一
百萬元)者，應使用匯票、本票、支票、劃撥、電匯、
轉帳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支付工具或方法，並載
明受款人。

3.洗錢防制法第七條:金融機構對 50 萬以上之通貨需向
洗錢防制中心通報。(需注意此條規定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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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、法令上對股東資金借貸之相關規定及限制:

4.所得稅法24條之3:公司組織之股東、董事、監察人代
收公司款項不於相當期間照繳，或挪用公司款項，應
按該等期間所屬年度一月一日臺灣銀行之基準利率計
算公司利息收入課稅。但公司如係遭侵占、背信或詐
欺，已依法提起訴訟或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者，不予計
算。公司之資金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未收取利息，或
約定之利息偏低者，除屬預支職工薪資者外，應按資
金貸與期間所屬年度一月一日臺灣銀行之基準利率計
算公司利息收入課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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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、法令上對股東資金借貸之相關規定及限制:

原應予設算利息收入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規定並非
以法律制定，而是制定在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
三十六條之一第二項，經司法院釋字第650 號解釋認
定欠缺所得稅法明確授權而違憲(民國97年10月31日
該號解釋公佈之日起失其效力)，為明確賦予稽徵機
關設算利息收入的法源，故財政部修法修正增訂所得
稅法第24條之3，於立法院通過法案後於民國98年5月
27日經總統公布，自公布日第3天生效施行，即營利
事業98年度如有以自有資金無償貸與他人，即應自98
年5月29日起設算利息收入課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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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、法令上對股東資金借貸之相關規定及限制:

5.查核準則第97條第11 項：營業人一方面借入款項支付
利息，一方面貸出款項並不收取利息，或收取利息低
於所支付之利息者，對於相當於該貸出款項支付之利
息或其差額，不予認定。當無法查明數筆利率不同之
借入款項，何筆係用以無息貸出時，應按加權平均法
求出之平均借款利率核算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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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營利事業將資金無償貸與股東或其他人設算利息收入課
徵營利事

1.交易雙方屬於關係人，應依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
轉訂價查核準則規定辦理。

2.交易雙方並非關係人，再依資金來源適用不同規定計算
利息收入
(1)以借入資金轉貸他人，依據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

則第97條第11款規定，相當於該貸出款項所支付的
利息，不予認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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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營利事業將資金無償貸與股東或其他人設算利息收入課
徵營利事

2.交易雙方並非關係人，再依資金來源適用不同規定計算
利息收入
(2)以自有資金貸與他人，則依據修正後所得稅法第24

條之3第2項規定，應按資金貸與期間所屬年度1月1
日台灣銀行基準利率，計算利息收入課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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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股東往來資金查核

三、營利事業將資金無償貸與股東或其他人設算利息收入課
徵營利事

2.交易雙方並非關係人，再依資金來源適用不同規定計算
利息收入

(3)若屬股東墊付公司款項時，應由公司支付利息予股
東，但其計列利率原則上，仍依臺灣銀行1/1 基本放
款利率計列；
1.另所給付利息支出按所得稅法扣繳規定與89年1月

10日台財稅第880450644號函規定，分析如下:
（1）給付個人股東時，依扣繳率規定予以扣繳申

報並開立扣繳憑單。
（2）給付營利事業時(屬同業往來、財務調度、融

資利息)並開立發票，但應依扣繳規定予以
扣繳申報，填列憑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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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股東往來資金查核

四、股東往來異常分析

一般公司股東往來之列帳，除了因資金的來源不足，由
股東暫時性墊付外，若尚有其他暫收 (付)款等與公司設
立目的交易流程相違背，其涉嫌情況:

1.股本不實:申報鉅額股東往來、其他應收款、暫收款等，
因設立後即將股本轉出，公司設立時虛增不實股本，
公司缺少存款，導致公司帳上產生借方之差額(編註：
會計實務上習稱此為資金缺口)，必須將此缺口列為暫
付款、股東往來、其他應收款等科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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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股東往來資金查核

四、股東往來異常分析

2.股東取回股本年底回存:申報鉅額存款，卻沒有相對利
息收入，股東將公司股本取出做私人資金用途，並在
年底回存至公司銀行帳戶，因該股本整年度未存於公
司帳戶內，導致年底銀行存款利息收入與年底銀行存
款餘額做設算後之應有的利息收入顯不相當。

3.漏報收入:申報多年虧損及股東往來不斷增加，漏開立
銷貨發票，使得公司銀行存款及資金不足以支付公司
應有的費用，帳列股東墊付款項，導致鉅額虧損及貸
方股東往來餘額過大，年年虧損卻一直營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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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股東往來資金查核

四、股東往來異常分析

4.虛列費用:因公司虛增費用或將私人費用報列公司費用
入帳，導致公司收入及資金不敷支付費用，帳列股東
墊付款項，導致帳列貸方股東往來餘額過大。

※上列情形之影響：
●違反公司法第15條。
●向銀行借款不易:貸款銀行不願借款給一個沒有實際自
有資金之公司。

●被設算利息收入。
●可能被懷疑漏報收入補徵營所稅及營業稅，並加以罰
鍰。其逃漏的方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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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股東往來資金查核

四、股東往來異常分析

1.漏報收入款項存入公司，貸記股東往來，當作股東不斷
墊款。

2.漏報收入款項存入股東帳戶，貸記股東往來，當作股東
存現金支應公司支出。以上情形會伴隨帳上貸方股東
往來過大或是因漏報銷貨收入使存貨過大等特徵，通
常國稅局在稅務查核時會對其列帳存疑，並進行查核
股東往來列帳是否真實，也會要求公司或股東提出說
明，尤其股東往來金額鉅大。



謝謝聆聽，敬請指教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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